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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3 年度常德市林长制工作考核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2023年度林长制考核工作，推动林长履职尽

责，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实施意见》《湖南省2023年度林长制工

作考核方案》《常德市全面推行林长制实施方案》，制定本

方案。

一、考核对象

各县市区（含常德经开区、柳叶湖旅游度假区、西湖和

西洞庭管理区、桃花源旅游管理区，下同）党委、政府，各

县市区林长。

二、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包括基础项、综合效能、加分项和扣分项四个

部分。考核内容评价时间段为 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

（一）基础项

包括森林草原火灾防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林长制实

施运行、资源保护管理、国土绿化、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治理能力建设等八项指标。

（二）综合效能

包括党委、政府林长制建设效能效果和解决辖区重点难

点问题两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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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分项

1.林草工作获得党中央、国务院表彰的，每次加 2 分；

书面通报表扬的，每次加 1 分。

2.林草工作获得国家林草局、省委、省政府表彰的，每

次加 1 分，书面通报表扬的，每次加 0.5 分。

3.林草工作获得省林业局、市委、市政府表彰的，每次

加 0.5 分，书面通报表扬的，每次加 0.3 分。

4.林草工作受到人民日报（纸媒）、新华社、中央电视

台、国家林草局工作简报等宣传推广的，每次加 0.2 分；受

中国绿色时报（纸媒）、湖南日报（纸媒）、湖南电视台、

省林长制工作简报等宣传推广的，每次加 0.1 分；受市林长

制工作简报宣传推广的；每次加 0.05 分；受常德日报（纸媒）、

常德电视台宣传推广的，每 1 次加 0.01 分。最多加 1 分。

5.林草工作取得重大创新成果，受省委、省政府及以上

推介的，加 1 分；受到市委、市政府推介的，加 0.5 分。

（四）扣分项

1.发生重大涉林案件、重大森林草原火灾和重大有害生

物灾害每起扣 2 分。

2.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通报批评或约谈的，每次扣 2 分；

受到国家林草局和省委、省政府通报批评或约谈的，每次扣

1 分；受到省林业局和市委、市政府通报批评或约谈的，每

次扣 0.5 分。

3.林草工作出现其他重大失误，产生重大社会负面影响

的，每次扣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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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复加分、扣分，即同一加分（扣分）事项在不同指

标中被加分（扣分）的，取最大值。

三、计分办法

（一）总分设置。考核总分设置为“100＋X”。其中，100

分为基础项占 80 分、综合效能占 20 分；X 为加分项和扣分

项，加分、扣分均不超过 5 分。

（二）基础项各项指标分值设置。森林草原火灾防控 10

分、有害生物防控 6 分、林长制实施运行 8 分、资源保护管

理 17 分、国土绿化 12 分、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8 分、野生

动植物保护 8 分、治理能力建设 11 分，考核内容指标及分

值见附件。

（三）评分等级划分。基础项各项指标和综合效能评出

A、B、C、D 四个等次，其中 A、B 等次分别不超过考核对

象数量的 30%、40%。基础项各项指标按对应系数 1.0、0.95、

0.9、0.6 折算计分，综合效能按对应系数 1.0、0.9、0.8、0.5

折算计分。

（四）加分、扣分及综合效能评定。加分、扣分事项、

综合效能由市林长办组织初评，报市林长制考核工作小组审

核决定。

（五）林长制工作考核内容指标及分值详见附件。

四、组织实施

（一）日常考核。建立日常管理、跟踪问效机制。市林

长办对标考核方案对各县市区林长制工作事项进行日常调

度，及时掌握工作动态，建立工作台账，加强日常督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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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按季度向市林长办报送林长制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小

结，市林长办视情况组织半年度林长制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抽

查，指出存在问题，督促整改落实。

（二）年终考核。11 月 20 日前，各县市区开展自查自

评，将自评报告、林长述职报告、佐证材料等报市林长办，

11 月 30 日前，市林长办组织对各县市区自评材料进行审查，

结合日常考核情况，分别对基础项、加分项、扣分项、综合

效能进行评分，整理汇总后报市林长制考核工作小组审核。

（三）形成结果。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

合格四个等次，其中：60 分以上的按排名确定为优秀、良好、

合格三个等次，60 分以下的为不合格等次。评价为优秀、良

好等次的数量原则上分别不超过考核对象总数量的 30%、

40%。因工作失误造成重大损失、严重影响全局的，可视情

况直接评定为不合格等次。考核结果按程序报市级林长审定

后由市林长办印发通报。

五、结果运用

（一）年度考核结果作为市级考核奖励项目的依据。

（二）市林长办向各县市区党委、政府反馈考核结果和

意见。

（三）考核结果抄送市委组织部、市审计局，作为党政

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依据。

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对造成森

林草原资源严重破坏的，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四）凡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县市区，应在考核结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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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后一个月内，由本县市区林长向市林长作出书面说明，提

出整改措施和时限，同时抄送市林长办；逾期不整改或整改

不到位的，由市林长办提请市级林长进行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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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常德市林长制工作考核内容
指标及分值表

类别 内容 指标 分值

基础项

森林草原火灾防控

1.防火队伍建设情况 2分

10分2.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情况 4分

3.基础设施建设和落地上图情况 4分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

1.松材线虫病区域小班落地上图、检疫执法和违

法案件查处情况
2分

6分
2.有害生物成灾率和松材线虫病防控目标任务完

成率
4分

林长制实施运行

1.巡护网格“一长四员”履职情况 3分

8分

2.巡护系统数据管理情况 1分

3.林长制制度运行情况和乡镇林长办能力建设与

履职情况
2分

4.省、市林长制工作委员会、（总）林长会、副

（总）林长会和省、市（总）林长令部署的重点

工作任务落实情况

2分

资源保护管理

1.林草案件发生率 4分

17分

2.林草案件查处率 3分

3.资源数据管理任务完成率 4分

4.湿地管理情况 2分

5.公益林、天然林保护情况 2分

6.古树名木保护情况 2分

国土绿化

1.营造林项目小班落地上图情况 3分

12分

2.森林质量精准提升试点示范项目实施情况 2分

3.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情况 1分

4.油茶任务完成落地上图情况 3分

5.林草种苗质量监管情况 2分

6.义务植树小班落地上图情况 1分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自然保护地保护管理情况 8分 8分

野生动植物保护 1.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 6分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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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指标 分值
2.生物多样性问题整改销号 2分

治理能力建设

1.乡镇林业行政执法能力建设 3分

11分
2.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绩效 3分

3.林业再信息化系统的应用实效和数据管理情况 3分

4.国有林场规范化管理情况 2分

综合效能

党委、政府林长制建设

效能效果

1.以党委、政府名义出台重大林草措施 3分

20分

2.地方财政支持保障林业发展投入情况 3分

解决辖区重点难点问题

1.“创新突破、产业突围”三年攻坚行动林业产业

发展取得突出成效
4分

2.高质量发展油茶产业 2分

3.高质量推进森林防火基础能力提升两年行动 2分

4.惠农惠民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2分

5.森林督查工作落实情况 2分

6.国土绿化占用耕地问题排查整改工作 1分

7.2021-2035林地保护利用专项规划完成情况 1分

加分项

林草工作获得党中央、国务院表彰或书面通报表扬的；林草工作获得国家

林草局、省委、省政府表彰或书面通报表扬的；林草工作获得省林业局、

市委、市政府表彰或书面通报表扬的；林草工作受到人民日报、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国家林草局工作简报等宣传推广的；林草工作受到中国绿色

时报、湖南日报、湖南电视台、省林业局工作简报等宣传推广的；林草工

作受到常德日报、常德电视台、市林长办工作简报等宣传推广的；林草工

作取得重大创新成果，受到市委、市政府及以上推介的。

不超过5分

扣分项

发生重大涉林案件、重大森林草原火灾和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的；受到

党中央、国务院通报批评或约谈的；受到国家林草局和省委、省政府通报

批评或约谈的；受到省林业局和市委、市政府通报批评或约谈的；林草工

作出现其他重大失误，产生重大社会负面影响的。

不超过5分

抄送：各县市区党委、政府

常德市林长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6月28日印发


